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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蘇

會

作

戰

嗎

？
 

(
陳
鍾
浩
) 

㊂
 

馬
紹
爾
氏
希
圖
將
議
事
中
心
 

從
安
全
理
事
會
轉
移
到
小
型
大
會
•
避
免
 

受
否
决
權
的
擾
害
，
小
型
大
會
成
立
了
。
蘇
聯
幷
未
參
加
，
更
激
烈
反
對
，
認 

爲
是
違
背
憲
章
的
行
爲
 ,
聯
合
國
機
構
本
身
 

還
未
合
理
化
。
在
國
際
風
雲
動
 

盪
的
中
間
，
那
裏 

11 
有
維
持
和
平
的
能
力
。

現
在
的
國
際
局
勢
•
時
露
剣
拔
弩
張
力
勢
，英
蘇
「冷
戰
」
，
隨
時
有
變
成
 

「
熱
戰
」
的
可
能
，
所
以
第
三
次
大
戰
的
謡
謡
 

傳
遍
於
國
際
論
壇
 

未
來
戰 

爭
的
恐
怖
，
住
人
們
腦
海
中
盤
旋
・
公
而
 

世
界
大
戰
 

將
會
卽
時
爆
發
嗎
？ 

則
又
未
必
 

随
着
人
類
智
識
的
進
步
 

豊
切
或
爭
必
須
透
過
理
智
，
才
能
發
生 

■
近
代
科
學
的
進
步
•
未
來
戰
爭
的
慘
酷
•
可
.0
想
見 

所
以
任
何
国
家
 

除 

非
有
非
霸
不
可
的
理
由
-
幷
且
有 

戰
必
勝
的
把
握
 

絕
不
願
輕
易
發
動
戰
事

■
奥
國
是
個
愛
好
和
平
的
國
家
。
要
發
動
輿
論

戰
爭
・
須
經
長
期
的
準

備
・
杜
魯
門
口
有
派
遺
最
髙
法
院
院
長
夂
生
赴
蘇
談
判
的
計
割
-
好
議
雖
已
打
 

消
・
但
可
衷
示
斐
國
與
蘇
聯
。
還
未
願
以
乓
戎
相
見
・
杜
魯
門
的
再
度
當
選
■ 

也
可
説
是
壹
種
人
民
避
戰
的
表
示
 

至
於
蘇
聯
在
軍
事
方
面
・
目
前
仍
居
劣
勢
 

•
更
町
以
用
俄
爭
以
外
的
方
法
-
運
用
各
國
共
產
黨
 

控
制
他
國
政
府
•
利
用 

殖
民
地
人
民
.•
反
對
統
制
 8
家
等1
擴
充
的
聲
勢
所
以
他
在
爭
執
最
激
的
時
 

候
•
他.會
露
出
妥
協
的
姿
態
•
來
和
緩
眾
張
的
空
氯
 

譬
如
•
在
遠
東
委
員
會
 

中
，蘇
聯
代
表
提
議
日
本
自
由
 »
展
和
平
工
菓
維
半
斯
基
任
聯
合
國
中
。
乂 

提
議
何
毀
原
子
彈
的
公
約
，
可
以
和
管
制
原
子
能
的
公
約
 

同
時
締
結
.
遭
都 

表
示
蘇
聯
外
交
 

有
分
寸
。
幷
不
垂
横
衝
直
闖
，
创
了
山
窮
水
盡
的
»
候
•
也 

可
以
卽
時
鶏
頤
的
・
所
以
在
最
短
期
内
。
俄
界
載
爭 

還
不
致
爆
鮫
・
貝
是
美
 

蘇
全
面
調
協
 

也
確
實
十
分
困
難
 

英
美
各
國
的
執
政
也
一 
再
聲
明
。
决
不
»
 

極
權 

家
重
演
慕
尼
黑
政
策
 

馬
紹
爾
正
倡
導
壹
種
北
大
西
洋
聯
盟
的
計
割
・
 

希
望
英
國
•
加
拿
大
與
北
歐
挪
威
•
瑞
典
等
國
•
締
結
同
盟
，
再
與
西
歐
五
國

聯
盟
密
切
一

♦

東
北
與
西
北
•
對
蘇
柵
採
取
夾

•
最
近
貝
文
在
不
列
顚
自
治

領
會
議
中
，
又
針
割
帝
國
聯
防
計
創
，
由
英
閥
與
各
自
洽
館
與
近
東
諸
國
聯
繫
 

•
共
同
防
禦
•
在
南
方
由
地
中
海
到
印
度
洋
太
平
洋
•
對
蘇
聯
採
取
半
弧
形
的
 

圍
攻
弔
勢
■ 
民
主
國
當
局
•
已
無
忌
諱
的
斥
實
蘇
聯
爲
成
脅
世
界
和
平
的
國
家
 

，
小
願
冉
作
讓
步
蘇
購
方
面
■
也
積
極
準
備
對
策
•
它
在
理
論
上
。
深
信
國 

際
賣
本
主
義
的
末
日
，
已
經
降
臨 

共
產
主
義
，必
能
徳
最
後
勝
利
。
在
外
交 

上
。
加
强
東
歌
巴
爾
幹
「鉄
幕
」以
內
國
家
的
關
係
 

準
備
成
立
東
歐
聯
盟
可
 

發
動
國
際
共
黨
 

用
各
糧
不
同
的
方
式
 

罷
工
與
武
力
背
叛
•
反
對
民
主
國
家

■
與
合
法

蘇
聯
對
民
主
國
家
的
鬥
爭
，
幷
未
在
止
•
亦
且
加
强
 

兩
種

勢
力
的
角
逐
■
兩
種
政
治

M.
度
的
鬥
爭
•
已
無
法
調
協
•
遲
早
要
火
併
的
•
所 

以
現
存
各
國
方
面
雖4
避
免
戰
爭
，
實
際
上
是
在
備
戰
•
假
如
统
載
爭
是
總
体
 

性
的
■
包
括
經
濟
戰
 

外
交
載
。
宜
傳
戰
，
民
主
國
家
與
共
產
國
家
。
已
早
在 

戰
爭
之
中
，
如
果
统
戦
爭
是
狹
義
的
軍
事
力
量
的
角
逐
 

則
境
在
尙
非
其
時
。

不
過 

也
祗
星
時
間
問
題
而
已
•

(
完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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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
約

船

期

由

大

埠

開

1
导

戈
登
將
軍
號
 

企
李
夫
倫
總
統
 

莫
格
將
軍
號
 

威
路
臣
總
統

七R
 

廿
-
日 

廿
八
日 

十
一
日

正
月
 

正
月
 

正
月
 

二
月

泉

9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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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s
^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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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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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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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 

大

，

推

銷

覇

 

著

名
4

衫
 
〔
新
明
紡
，
光
身
緞
瀑
担
保
洽16

蠡

 

男

女

搾

結
 
各
色
，
厚
号
 
大
小
何

皆
R
 
〔
各
色
花
樣
，
絲
質
"*$$5#

 

男

女

搭

巾
 
〔
有
遥
華
樸
俱
備4
 

君

攵

勺

年

〔
».. 類
絲
髮
出
年
零
田
桶
質B
襄I*

 

男

女

內

衣

，〔
羣
廠
出
品
■

!

籌

犷
釈

女

说

蹲

^

1

1

1

1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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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
女

蕨

檄

〔
郞
嘗
均
有
整

食

官

冃

坛

〔
棲
仔
，阐
身
，
藤
 #
■
一>
 巾
鉢
1
1
 

殮

館
 用

衣

〔
厨
帽
，
厨
抑
■
侍
女
衫
 

旅

館

用

衣
 
床
布
床
一
山
矗
•
褥
.
枕
袋
•
弔
巾
•
宀
一
 

中

國

絲

髮

綢

，
緞
，
紡
，
連

*

:

|

!

^

 

卜
9

頃

肅

礙
 

01
，
床
①

，
畫
，
絲
巾

“搭
巾
一
尸
聴 

中

國

麻

保

，
衣
号
 
女
鞋
我
 *
白
   

@
布
 8
蠶

鑫

 

中

英

國

旗
 
棉
質
，
絲
賀

新

到

唱

片

百
敝
十
需
聲
^

^

^

 

其
他
货
品
遊
多
泪
雖
向
便
函
凜
.

 

品§
9
4
§
9
4
§
8
1
由
泡
也
为
強
留
^

^

8

代

理

囘

國

及

加

美

飛

機

7

■
汎
奥
航
空
公
司
 

■

西
北
航
空
公
司
 

金
菲
立
賓
航
空
公
司
 

幽
中
國
航
空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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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僑
馬
勝
」
于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。
帮
助
 

捉
得
打
刼
丹
利
苗
亞
及
故
蘭
胡
借
之
阳
 

一 
丕
羅
銀
行
賊
一
案
・
經
當
時
各
報
登
載
 

但
今
日
該
銀
行
經
理
舍
連
斯
稱
・
該
行
 

追
賊
之
職
員
。
經
給
聖
鼬
生
活
費
,
而 

加
拿
大
銀
行
公
會
。
對
此
事
無
獎
格
• 

警
察
廳
良
莫
利
近
覇
•
其
部
下
不
能
證
 

明
華
人
帮
助
捉
賊
・
當
時
只
見
一
華
人
 

立
于
羣
衆
中
，
不
見
其
梶
賊
，
住
北
溫 

哥
華
九
帝
 t
四
二 

號
委
廉
斷
夫
人
。 

是
值
探
之
妻
 

她
稱
願
怠
爲
馬
勝
作
証
 

。
當
時
馬
氏
捉
賊
之
情
形
云
。

◎

媒

氣

悶

死

三

人

慘

劇
 

入
歯
東
二
七0

三
號
格
尼
亞
夫
人
三
十
 

六
歲
•
及
其
十
一 
歳
女
巴
巴
拉
。
昨
日 

跛
煤
氣
悶
死
"
其
夫
業
碼
頭
工
•
現
在 

醫
院 

亦
甚
危
險
•
巴
巴
拉
于
今
夏
在
 

連
夫
魯
區
被
選
爲
女
皇
。

寸
那
带
壹
九
。
九
號
弩
胳
市
密
斯
六
十
 

歲
•
其
弟
阻
市
夫
四
十
歲
・
兩
人
離
別 

已
有
三
十
年
之
久
。
近
來
由
樹
 

01 出
來 

度
理
誕
•
因
烟
購
漏
出
煤
氣
•
弩
路
被
， 

悶
死
。
阻
市
夫
入
醫
院
•
已
漸
好
云
■ 

0

天

冷

路

滑

駕

車

小

心
 

今
朝
在
寰
滑
街
汽
車
失
事
傷
五
人
•
小 

小
意
外
甚
多
，
獅
門
橋
亦
用
滑
雖
行
■ 

昨
夜
溫
度
在
冰
点
上W
 
度
，
下
大
雨 

雪
四
分
之
豈
寸
，市
工
人
準
備
浸
土
庫
 

或
塞
水
啜
。
但
平
短
蜜
話
叫
•
今
晚
及 

明
朝
才
路
打
危
險
■ 
寰
警
察
車
今H
因 

路
滑
，
四
滑
前
與
實
 

噸
重
貨
車
相
撞

_
!••.，？

民
國
一
二
十
八
年
職
員
表
一
」 

主
任
執
行
委
員
 

陳
布
灼
 

副
林
鉄
郞
」

執
行
委
員
周
順
榮

2

周
朝
鎬
 

馬
心
民 

司
徒
熾
；
黃
榮
蘭 

劉
淇
浩
 

湯
意
予
一
林
文
合
 

蘇
振
燃

候
補
執
委
 

唐
自
我 

2  
盧
金
生
 

劉 

田 

主
任
秘
書
林
賢
康
 

副
岑
卿
業
 

幹
事
劉
 

主
任
財
政
李
業
森
 

副
關
祝
漢
 

幹
事
楊

曹
秀
夫 

羅 

啟
吳
福
安
 

陳

成

湯

覺

雷

華

主
任
外
交
李
樹
元
 

副
劉
炳
松 

幹
事
周
伯
昌
 

鄧
子
才 

關
祥
生
 

劉
榮
合 

總
務
處
長
劉
 

田 

副
曾
傳 1
 
幹
事
林
 

炯 

周
本
初
 

張
有
信
.
胡 

祥 

組
織
處
長
周
朝
鎬
 

剧
朱
作
霖
 

幹
事
林
此
秩
 

梁

歡

徐

洛

黃

華

琛
 

宣
傳
處
長
陳
福
如
 

副
朱 
亮
 

幹
事
林
國
志
 

陳
仍
就
 

鄭
家
滋 

鄭
華
彩

訓
練
處
長
唐
自
璉
 

副
馬
春
生
， 
幹
事
姉
一

馮
德
權
鄭
琪
 

余
秉
潮

社
運
處
旻
林
文
合
 

副
鄭
霖
炳
 

幹
事
林
舉
緝
 

譚
申
 

廖
先
洽
：
楊
東
賢
 

文
教
處
長
蘇
振
燃
 

副
梁
懷
炳
 

幹
事
曹
普
智
 

李
傕
朋 

陳
文
會
 

陳 

智 

生
産
處
長
盧
金
生
 

副
鄒
番
扶
 

幹
事
劉
 
瑞 

楊
炳
坤 

關
祝
如 

翻
平
安
 

會
計
處
長
湯
齡
九
副
 

51 
徒
熾
 

幹
事
龔
自
强
 

阮 

傑 

黃
其
燊
 
林
春
培
 

慈
善
處
長
黄
榮
蘭
 

副
周
順
榮
 

幹
事
董
嵩
吳
棟
材
 

鍾

琪
 

陳
貴
泉
 

事
務
處
長
余
倫
和
 

副
劉
梅
伯
 

餐
周
在
遐
 

李
聖
攝
 

李
雲
發 

馬
恒
友

主
任
酸
察
委
員
 

陳
雲
煖

監
察
書
記
鍾
美
錦
 

〃

監
察
委
員
崔
社
旋
一
胡
 

彩

阮

才
 

微
仕
照
 

陳
宏
祥
 

候
補
監
察
 

蔡
元
隆
 
一 龔
定
燊
 

鄧 

江

董
事
部
 

蘇
振
燃
 
湯
惠
予
 

朱
作
履
 

周
朝
鎬
 

林
鉄
郞
 
黃
榮
蘭
・.曾
傅

11 

朱
 
亮 

馬
心
民
 

曹
曹
智 

林
文
合
 

梁

歐
 

J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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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^̂

 ̂

執
行
委
員
 

鄭
忠
梅
 
宀
鄭
正
噗 

趙
將
潮
 

鄭
慶
溥
 

鄧 

照
， 

常
務
委
員
 

鄭
忠
梅
一
鄭
正
噗
。

監
察
委
員
 

黎
如
球 

副
曾
吉
晋
 

鄭
連
棟 

黨
務
主
任
 

鄭
厚
家
:
關
國
寧
 

馮
双
德
•
周
就
才
 

郎
彪
聲 

秘
書
主
任 

鄭
就
光
一
副
鄭
新
添
 

鄭 

逢 

外
交
主
任
 

周
新
和 

副
鄧 

照 

郎
泗
林
 

鄭
華
錦 

財
政
主
任
 

鄭
養
聲 

副
周
維
胤
 

黃 

培 

宣
傅
主
任
 

郎
如
柏 

吳
如
容 

郎
尙
源 

教
育
主
任
 

鄭
張
進 

司
徒
華
 

鄭
福
宜 

周
維
作
 

慈
善
主
任
 

楊
均
廷 

伍
時
窗 

黃
華
滋
 

黎
宗
典 

實
業
主
任
 

岑
池
福
 

馬
本
渠
 
胡
華
錫
 

周
梅
光

■
鼓
值
探
被
抛
出
車

一
車
之
四
名

警
察
均
受
管
嚇
二
厶 

。

中

華

會

館

選

定

職

員
 

、本
埠
中
奉
會
舘
 

於
昨
什
七
日
午
后
九
 

耳
，
召
集
新
任
職
員
互
相
複
選
各
科
職
 

員
•
當
選
賞
執2
委
員
者
有
余
励
平
， 

梁
緝
光
 

黃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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